
宝城执〔2024〕9 号

宝山区变更不动产注记及解注

工作主体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规范依法行政、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执法效能，宝山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针对不动产注记解注

工作进行会商，并就变更不动产注记及解注工作主体达成一致意见，

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程序

（一）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宝山区不动产注记及解注工作主

体变更为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街镇），由街镇作为

独立执法主体对附有违法建筑和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不动产开展注

记及解注工作。

（二）街镇司法所按照《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的规定对相关案件进行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

（三）原以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名义进行注记的不动产，当事人申请解注的，仍向原注记部门提出，

由原注记部门通过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移送或直接移送解注案件

至不动产所在街镇依法解注。

（四）街镇接到解注申请后，委派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其中附

有违法建筑的不动产须经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区拆违办）现场

复核，根据核查情况作出决定，如违法行为确已消除，依法由街镇

向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申请解除注记；如违法行为未消除，

或存在新增违法行为的，不予解除注记。涉及损坏承重结构的不动

产，须由专业检测机构出具《承重结构恢复验收报告》，并经街镇

执法人员现场复查，方可解除注记。

（五）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各街镇注记及解注的不动产点

位进行备案登记，并开展对不动产注记及解注工作的宣传培训，及

时组织各街镇城管中队执法人员学习有关政策及工作流程，确保工

作平稳衔接，有序推进。

（六）附有违法建筑的不动产解注完成半年内，由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区拆违办）会同街镇城管执法中队对解注点位“回头

看”，发现存在复潮情况的，及时依法立案查处，杜绝违法建筑反

弹回潮。

二、工作要求

不动产注记及解注工作面广量大，社会关注度高，极易形成舆

论焦点，请各街镇做好承接，主动作为，确保该项工作顺利推进。



（一）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要提高认识，统筹兼顾。不动产注

记及解注工作主体变更是行政处罚主体适格的基本要求，是顺应“法

治政府”建设要求的必要举措，建议结合各街镇工作实际，统筹做

好不动产注记及解注工作，努力把工作主体变更可能带来的阶段性

影响降到最低。

（二）在措施上高效有力。要主动参与，积极推进。选派执法

人员学习有关政策及工作流程，积极领会、传递办案要点与办案经

验，重点培养专项办案能手，杜绝案件办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实体

偏差与程序瑕疵，在努力维护政府部门公信力的同时，通过不动产

注记及解注手段，全力推动相关违法行为的整改消除，维护城市运

行安全有序。

（三）在行动上精准到位。要立足长远，兼顾过往。持续自查

自纠过往不动产注记案件存在的问题，对因历史原因存在瑕疵的注

记案件，分类施策，滚动推进，规范遵守注记及解注工作办案流程，

积极有效规避复议诉讼风险，推进后续不动产注记及解注工作规范

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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